	华夏大道下穿迎宾大道隧道辅道提升整治工程施工

机械租赁询价函

	1
	项目名称
	华夏大道下穿迎宾大道隧道辅道提升整治工程施工机械租赁

	2
	采购内容
	采购内容为工程范围内的机械租赁

	3
	采购人
	郑州安驰市政路桥有限公司

	4
	最高响应限价(不含税）
	最高响应限价：根据采购人上级单位审定结算金额，优惠率不低于 9.03 %（不含税）（最高响应限价的优惠率小于9.03 %的报价按无效处理）

	5
	响应报价

（不含税）
	（1）响应报价：根据采购人上级单位结算金额优惠率为    %（不含税）；

（2）说明：合同最终价款(不含税)=采购人上级单位审定结算金额(本分包合同约定内容部分，不含税)X(1-结算优惠率)。

	6
	增值税税率
	       %

	7
	响应供应商名称
	

	8
	施工周期
	60日历天，具体开工日期按发包人要求。

	9
	联系地址
	

	10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姓名：               手机号码：

	11
	备注
	1.报价应附材料要求：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人代表参加时不提供）、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法人代表参加时不提供）、承诺书，纳税人资格查询、企业及法定代表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企业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的查询截图；各一份加盖公章；报价供应商对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并对此承担责任。

2.响应资料递交要求：

（1）报价人须于2026年06月25日16:00 前，将密封纸质报价材料原件一份，现场递交或邮寄至郑州市新郑市薛店镇世纪大道与金陵大道交叉口往东 100 米路南安驰公司（若采用邮寄方式，邮件外包装面须标注：华夏大道下穿迎宾大道隧道辅道提升整治工程施工机械租赁响应文件）；并将加盖公章的报价函PDF 格式扫描件发送至邮箱zzacsz@163.com。电子版与纸质资料任意一项缺失，报价均无效。
（2）联系人：韩老师

（3）电话：15981925872

（4）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06月25日16:00 之前（以收到文件时间为准）；

3、成交规则：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最低报价有相同报价时，进行二次报价），逾期递交的文件不予接收。

	报价人：（盖公章）
	

	日期
	2026年6月XX日


附件 

承诺书

致：郑州安驰市政路桥有限公司

我公司自愿参加贵单位组织的 华夏大道下穿迎宾大道隧道辅道提升整治工程施工机械租赁 询价活动，并承诺声明如下：

我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企业近3年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债务。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我公司有具备承接本项目的资质（经营许可）、能力及人员配置等。
3、我司提供的所有资料、数据等均真实有效，如发现有弄虚作假等情况，我司自愿放弃资格并无条件接受相应处罚。

4、在递交询价函过程中，无论我方报价是否被接受，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及风险由我方承担。

5、我公司已充分熟悉本项目所在地的与履行本项目有关的各种情况，包括自然环境、政府管控、气候条件、劳动力及公用设施等，如果我方报价被接受，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所有风险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6、如果我方报价被接受，从递交报价开始至合同签订前，如果因不可预知的原因导致本项目取消时，我公司因准备履行本合同而此产生的相关费用及风险由我公司自行承担，与贵公司无关。

7、我方理解贵方有权不解释我方报价未被接受的原因，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承诺。

                                单位名称：（盖公章）
